
意向投资人报名承诺函

致：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单位拟参与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招募重整投资人事项（以下简称“ 本次招募”），我单位承诺：
一、我单位符合本次招募公告规定的意向投资人应具备的各项条件：
（一）我单位是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具备与拟投资业务相适应的经营和管理能力。
（二）我单位近三年不存在重大经营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无涉税违法等其他资信不良记录。
（三）我单位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对相关行业投资者的资格要求和条件，并愿意就自行取得批准文件承担法律后果（如有）。
（四）我单位具备与投资标的相适应的资金实力，并保证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二、 我单位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我单位自愿参与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的公开招募和遴选，已经获得内部有权机关的决策批准。

承诺人：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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